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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火力發電廠排污交易試驗計劃》意見書 

近日政府向立法會提交資料文件，介紹珠江三角洲火力發電廠排污交易試驗

計劃的細節及實施安排，民主黨原則上對政府推出試驗計劃表示歡迎，而在細節

執行方面，民主黨有下列意見： 

 

政府必須鼓勵兩電參與計劃 

民主黨認為，以目前的減排進度，中電及港燈多數未能於 2010 年前達到政

府定下的減排目標。電廠作為本地主要二氧化硫的污染源，排污交易提供另外的

途徑。而類似計劃在外國不乏成功例子。例如歐盟已於 2005 年 1 月 1 日實行強

制性的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機制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ading Scheme)，規

定能源用量每小時高於二十兆瓦的電廠及工廠必須加入。目前歐盟二十五個國家

中，共有一萬五千間電廠及工廠加入了有關機制。 

而在美國於 1990 年修訂清新空氣法（Clean Air Act），推行二氧化硫（SO2）

和氮氧化物（NOX）的排放交易機制，以解決酸雨問題，法例強制超額排放的企

業，如未能在市場回購超標的排放額度，便須繳付每噸 2,000 美元的罰款，相當

於排放額度市價大約十倍，主要針對大量排放二氧化硫的電廠，預計到 2010 年，

整項措施使二氧化硫每年排放量較 1980 年的水平下降 1,000 萬噸，相當於降低

50%。 

不過，根據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排污交易試驗計劃屬自願參與性

質，同時只容許較大規模的電廠參與。民主黨擔心假若兩電拒絕參與試驗計劃，

以及將中小型的電廠拒諸門外，便無法評估計劃對兩地減排的成效，而日後亦難

以全面於珠三角地區推行排污交易。 

民主黨認為，由於現時電力公司安裝的減排裝置享有 7%的固定資產計算利

潤回報率，對兩電而言，雖然參與排污交易的成本或較低，但卻少了投資固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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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豐厚回報。因此，電廠最終的抉擇，可能是拒絕參與試驗計劃。或者消極參

與排污交易以虛應政府，而繼續變相「打市民荷包」。因此，民主黨希望政府必

須鼓勵兩電參與計劃，同時希望盡快將中、小型電廠納入計劃之中，以便評估計

劃成效。 

 

制定試驗計劃期限及監察機制 

    政府的建議中，並沒有為試驗計劃定下期限。民主黨建議，既然試驗計劃的

目標是為了評估日後全面於珠三角地區推行排污交易的可行性。因此試驗計劃的

檢討時限應該配合粵港於 2010 年承諾的減排目標，從而觀察計劃成效。 

    此外，民主黨關注粵港兩地監管排污交易的機制及違約的罰則。民主黨希望

政府能與粵方政府嚴格執行監察機制，確保兩地電廠如實提供排放量數據。另

外，政府建議中對超額排放的處理方法僅限於由賣方向買方作出賠償，我們認為

除了違約賠償外，粵港政府必須同時根據各自的法例，對超額排放的電廠作出懲

處。 

 

排污交易成本不能計算作固定資產回報 

    民主黨一貫堅持減少對環境的污染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我們亦一向反對將電

廠安裝減排設施的成本享有 7%的回報率。事實上，兩電（尤其是港燈）在不斷

增加電費的同時，要市民承擔空氣污染的後果，是缺乏社會責任的表現。我們要

求政府不能容許電力公司將參與排污染的成本作為計算固定資產回報率的一部

份，而只能視作公司的一般營運支出。 

 

將排污交易擴充至溫室氣體 

    根據中電最近發表的報告顯示，由於增加燃煤數量，去年中電二氧化碳的排

放量創十四年來新高，占全港排放量的四成半。民主黨希望政府能盡快將二氧化

碳納入排污交易的計劃中，以為日後珠三角地區能藉排污交易計劃減少溫室氣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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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全面的減排措施 

    民主黨認為，排污交易試驗計劃只是減少空氣污染措施的其中一部份，我們

希望政府能繼續督促電廠落實其他措施，包括於商討新的專營權條款時，必須將

電廠排放量與回報率掛勾。同時，由於所有石化燃料（天然氣）都會釋放溫室氣

體，因此長遠政府須有發展可再生能源的規劃，才能真正解決本港的溫室氣體問

題。 

 

 


